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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6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 号）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司将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和存放情况 

1、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270 号文《关于核准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8,694.36

万股新股。截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止，本公司已实际发行股份 117,302.05 万股，每

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为 6.82 元/股，共计 800,000.00 万元。上述款项扣除保荐承

销费后已由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 11月 13日缴存本公司在锦州银行北京

阜成门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410100195524906 的验资专户中，金额为 796,450.00 万元。

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不含税) 人民币 5,947.67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794,052.32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与 2015 年 11 月 26 日出具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5）第 05007 号验资

报告。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800,000.00 万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 3,550 万元后，余额 796,450.00 万元已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由

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中。 

公司分别与锦州银行北京阜成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

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5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子公司东旭（昆山）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金

浦支行和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

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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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91,935.18 万元（含利息收入

2,730.66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

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锦州银行北京阜

成门支行 
410100195524906 7,964,499,980.50 2,704,041,186.60 

东旭光电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富华大厦支行 

8110701013200212881 - 108,509.39 

东旭（昆山）

显示材料有

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山

金浦支行 

459867844796 - 215,202,057.50 

合   计 - 7,964,499,980.50 2,919,351,753.49 

2、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 ]1661 号文《关于核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成功向包括东

旭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八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5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9.69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503,88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773.6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96,106.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3 年 4 月 3 日全部到位，并已经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为“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3）第 5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石家庄宝石电子玻璃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上述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3,880 万元，

扣除保荐承销费 6,800 万元后，余额 497,080 万元已于 2013 年 4 月 3 日由主承销商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中，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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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桥西分行 

0402020129300366037 4,970,800,000.00 251,086,238.76 

芜湖东旭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

省分行 

34101560025630530000 - 121,006.02 

合   计 - 4,970,800,000.00 251,207,244.78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5,120.72 万元（含利息收入 120.72

万元）。 

3、2015年公司债发行 

15东旭债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635号文《关于核准东旭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公开一次发行公司债券10亿元（1,000

万张），票面金额为面值100元/张，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债券期限为 5 年期

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3 年末公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

票面利率为6.00%，募集资金总额10个亿，扣除承销费后金额为987,000,000.00元。

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15）

第05004号验资报告验证。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存储余额 

东旭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亚运村

支行 
694218304 337,118.34 337,632.64 

合   计 - 337,118.34 337,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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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00,000.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507,245.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507,245.42 

2015 年度： 486,034.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2016 年 1-6月：21,211.3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

前承

诺投

资金

额  

募集

后承

诺投

资金

额 

实际

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

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第 5 代

TFT-LCD

用彩色滤

光片（CF）

生产线项

目 

第 5 代

TFT-LCD

用彩色滤

光片（CF）

生产线项

目 

300,00

0.00 

300,00

0.00 

10,70

8.42 

300,000.

00 

300,000

.00 

10,708.

42 
289,291.58  3.57% 

收购旭飞

光 电

100%股权 

收购旭飞

光 电

100%股权 

177,00

0.00 

177,00

0.00 

177,0

00.00 

177,000.

00 

177,000

.00 

177,000

.00 
- 100.00% 

收购旭新

光 电

100%股权 

收购旭新

光 电

100%股权 

198,00

0.00 

198,00

0.00 

198,0

00.00 

198,000.

00 

198,000

.00 

198,000

.00 
- 100.00% 

补充流动

资金 

补充流动

资金 

125,00

0.00 

125,00

0.00 

121,5

37.00 

125,000.

00 

125,000

.00 

121,537

.00 
3,463.00 97.23% 

总计 
800,00

0.00 

800,00

0.00 

507,2

45.42 

800,000.

00 

800,00

0.00 

507,245

.42 
313,965.93   

注: 募集资金截至2016年6月30日实际投资金额较承诺投资金额少的原因: 第5代TFT-LCD用彩

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实际投资金额较承诺投资金额少289,291.58万元，原因是由于

项目刚开始建设，部分合同款项尚未达到付款条件所致；补充流动资金较承诺投资金额少

3,463.00万元，原因是由于扣除了与发行有关的费用3,550.00万元，加上利息收入87.00

万元，累计影响数为3,46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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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03,88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71,469.5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 

        2013 年度： 447,458.61 

        2014 年度：  23,791.98 

        2015 年度：  218.94 

        2016 年 1-6 月：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

度）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

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芜湖光

电平板

显示玻

璃基板

生产线

项目 

芜湖光

电平板

显示玻

璃基板

生产线

项目 

496,106.40 496,106.40 471,469.53 496,106.40 496,106.40 471,469.53 24,636.87 2016年 

总计 496,106.40 496,106.40 471,469.53 496,106.40 496,106.40 471,469.53 24,636.87 - 

注：募集资金截至2016年6月30日实际投资金额较承诺投资金额少24,636.87万元，原因是由于

项目尚未完工，部分合同款项尚未达到付款条件所致。 

3、2015年公司债发行 

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1、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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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

日投

资项

目累

计产

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

称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 年度 2015年度 

2016 年

1-6 月 

1 

第 5 代

TFT-LCD

用彩色

滤光片

（CF）生

产线项

目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收购旭

飞光电

100%股

权 

不适

用 
3,666.98 8,456.28 15,653.11 3,713.59 6,008.07 9,721.66 是 

3 

收购旭

新光电

100%股

权 

不适

用 
2,334.88 5,542.05 8,662.77 2,680.64 1,261.88 3,942.52 是 

4 
补充流

动资金 

不适

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第5代TFT-LCD用彩色滤光片（CF）生产线项目没有对项目作出效益承诺； 

    2)收购旭飞光电100%股权,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做出如下承诺：旭飞光电2015年度、2016

年度、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666.98万元、8,456.28万元、15,653.11

万元，旭飞光电2015年度、2016年1-6月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为3,713.59万元、5,606.61

万元。   

    3)收购旭新光电100%股权,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做出如下承诺：旭新光电2015

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334.88万元、5,542.05万元、

8,662.77万元，旭新光电2015年度、2016年1-6月扣非后的净利润分别为2,680.64万元、

690.04万元。 

2、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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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

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

称 
2014 年度 2015年度 

2016 年

1-6 月 

1 

G6 平板

显示玻

璃基板

项目 

93.50% 不适用 32,015.10 34,258.70 1,060.32 67,334.12 
由于项目未完全投产，

不适用 

注：1)截至2016年6月底，本项目1-5线实现投产销售， 6-10线正在建设当中，项目总体效益尚

未达到项目可研报告中的预计水平。随着剩余5条生产线陆续建成投产，规模效益有望显

现，本项目预计将会进一步提高收益。 

    2)上表中的累计产能利用率系已建成投产的1-5线的产能利用率。 

3、2015年公司债发行 

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无承诺效 

益。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相关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截至2016年6月30日止各定

期报告和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

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9日 




